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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期
以
來
，
對
於
如
何
理
解
「
無
情
有
性
」
的
問
題
，
學

界
普
遍
存
在
著
困
惑
以
致
產
生
種
種
誤
解
，
最
具
代
表
性
的
有

兩
種
觀
點.. 

一
種
是
以
爲
既
然
草
木
瓦
石
也
有
佛
性
，
也
能
成
佛
，
自

然
是
擴
大
了
成
佛
的
範
圍
，
對
衆
生
有
吸
引
力
．
＇
3

另

一
種
則
認
爲
「
無
情
有
性
」
乃
中
國
佛
性
說
走
向
登
峰

造
極
的
表
現
。
3

其
實
，
這
兩
種
觀
點
是
一
致
的
。
後
一
種
是
指
出
本
土

佛
性
學
說
發
展
的
趨
勢
，
而
前
一
種
則
是
後
一
種
觀
點
的
展
開

與
說
明
。
對
「
無
情
有
性
」
如
此
理
解
明
顯
存
在
偏
差
，
因
爲

所
謂
草
木
瓦
石
也
有
佛
性
，
是
從
本
質
(
理
)
上
說
＇
也
就
是

基
於
「
一
心
」
或
「
心
外
無
別
法
」
或
色
心
實
相
的
立
場
而
言

。
認
爲
色
心
平
等
，
山
河
大
地
、
花
草
樹
木
，
皆
具
有
佛
性
。

用
《
華
嚴
經
》
的
話
說
，
是
爲
「
萬
法
唯
心
」
．
，
以
法
相
宗
的

話
說
，
則
稱
爲
「
萬
法
唯
識
」
，
亦
即
肯
定
世
界
萬
有
不
存
在

生
滅
的
主
體
(
根
身
)
與
客
體
(
器
界
)
之
分
，
均
爲
「
心
造

荊
溪
湛
然
與
「
無
情
有
性
」」

，
是

－
非
二
，
互
爲
因
果
。
乃
取
一
切
法
的
終
極
實
在
(

Ultimate 

R
e
a
l
i
t
y
)

而
叩
珀
叭
。
茄
汕
閂

t

《
唯
誠
論
》
云
：
「
唯
誠
無
境
界
」
，
明
山
河
草

木
皆
是
心
想
．
＇
「
心
外
無
別
法
」
，
此
明
理
內
一

i
J
J
諸
法
依
正
不
－
一
。
以
依
正
不
－
一
故
，
眾
生
有
佛

性
，
則
草
木
有
佛
性
。
以
此
義
故
，
不
但
眾
生
有

5 

佛
性
，
草
木
亦
有
佛
性
也
。

3

所
謂
依
，
即
依
報
，
指
人
們
的
生
存
環
境
，
如
宇
宙
空
間

、
山
河
大
地
、
草
木
蟲
魚
之
類
．
＇
正
，
即
正
報
，
指
個
人
自
身

。
按
照
唯
識
學
「
心
外
無
別
法
」
的
解
釋
，
自
然
是
「
依
正
不

二
」
，
如
此
凡
夫
衆
生
有
佛
性
，
草
木
亦
有
佛
性
。
這
裡
的
所

謂
佛
性
，
不
過
是
眞
如
(
或
法
性
等
)
的
代
名
詞
，
也
是
宇
宙

人
生
的
本
質
所
在
，
是
非
心
非
物
，
隨
緣
活
動
的
。
所
有
這
些

都
可
以
成
爲
絕
對
的
中
道
實
相
狀
態
。
這

一
點
《
金
剛
鉀
》
裡

的
意
思
也
是
非
常
明
確
的
。
也
因
此
「
衆
生
有
佛
性
、
牆
壁
瓦

石
也
有
佛
性
」
的
說
法
能
夠
成
立
。

(
四
)

夏
金
華
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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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性
遍
一
初
有
情
，
不
遍
一
初
無
情
。

3

然
而
，
這
僅
僅
是
個
理
論
問
題
，
並
不
具
備
實
踐
的
意
義

。
佛
教
所
特
別
強
調
的
「
聞
思
修
」
、
「
戒
定
慧
」
、
「
信
解

行
證
」
之
類
，
其
重
心
莫
不
落
在
一
個
「
行
」
(
實
踐
)
字
上

。
因
爲
就
現
實
層
面
(
事
)
面
吉
鬥
所
謂
二
切
衆
生
悉
有
佛
性

，
皆
能
成
佛
。
是
由
於
衆
生
被
無
明
煩
惱
所
迷
惑
，
造
業
受
果

報
，
持
續
輪
迴
，
使
佛
性
不
能
顯
現
出
來
。
倘
若
修
行
用
功
，

無
明
驅
除
，
佛
性
亦
隨
之
顯
現
。
《
大
般
涅
槃
經
．
哀
歎
品
》

有

一
則
「
失
珠
得
珠
」
的
譬
喻
，
意
謂
衆
生
迷
故
失
去
佛
性
，

後
去
迷
轉
悟
，
故
得
佛
性
，
說
的
就
是
這
個
道
理
。
而
草
木
瓦

石
不
是
有
情
，
沒
有
思
維
，
沒
有
造
業
受
報
，
也
沒
有
迷
悟
之

別
，
自
然
也
不
可
能
有
修
行
辦
道
，
如
何
成
佛
？
正
如
吉
藏
所

說
：

草
木
無
心
故
不
迷
。
字
得
有
覺
悟
之
義
？
…
…
眾

生
有
佛
性
故
成
佛
，
草
木
無
佛
性
故
不
成
佛
也

6 3 

禪
宗
的
神
會
(
六
六
八
上
」
六
O
)
也
明
確
無
誤
地
說
過

同
理
，
上
文
所
引
《
絕
觀
論
》
中
「
道
無
所
不
遁
」
，
也

是
從
理
上
說
，
既
在
「
形
靈
之
中
」
亦
在
「
草
木
之
中
」
。
而

「
殺
人
有
罪
」
、
「
殺
草
木
無
罪
」
，
則
是
「
就
情
約
事
」
說

，
理
、
事
二
者
是
不
可
以
混
爲
一
談
的
。

華
嚴
宗
的
法
藏
，
在
其
《
華
嚴
經
探
玄
記
》

一
書
中
，
則

從
通
、
局
二
者
來
討
論
這
一
問
題
。
他
認
爲
，
「
若
三
乘
教
，

眞
如
之
性
，
通
情
、
非
情
。
開
覺
佛
性
，
唯
局
有
情
故
。
《
涅

槃
》
云
：
非
佛
性
者
，
謂
草
木
等
。
若
圓
教
中
，
佛
性
及
性
起

，
皆
通
依
、
正
。
…
…
是
故
成
佛
具
三
世
間
。
國
土
身
等
，

皆
是
佛
身
，
是
故
局
唯
佛
果
，
通
遁
非
情
，
既
此
眞
性
，
融
遍

一
切
故
。
彼
所
起
亦
具
一
切
，
分
圓
無
際
，
是
故
分
處
，
皆
悉

圓
滿
，
無
不
皆
具
，
無
盡
法
界

(
d
h
a
r
m
a
-
d
h
a
t
u
)

。
是
故
遍

一
切
時
、

一
切
處

(
k
r
t
s
n
a
-
a
y
a
t
a
n
a
)

、

一
切
法

(
s
a
r
v
a
­

d
h
a
r
m
a
)

等
，
如
陀
羅
網
，
無
不
具
足
。
」

3

兩
相
對
照
，
可

以
發
現
法
藏
所
說
與
吉
藏
的
內
在
精
神
是

一
致
的
，
只
是
表
述

不
同
而
已
。

其
次
，
從
三
因
佛
性
中
的
正
因
佛
性
來
說
，
依
據
《
大
般

涅
槃
經
》
義
，
正
因
佛
性
即
「
中
道
第

一
義
空
」
，
中
道
空
又

與
法
身
相
應
3
'

「
顯
」
名
爲
法
身
，
「
隱
」
名
爲
如
來
藏
。

所
以
，
正
因
佛
性
即
「
如
來
藏
我
」
。
由
於
「
法
身
無
外
」
，

具
有
絕
對
的
普
遁
性
，
自
然
攝
及
屬
於
無
情
的
草
木
瓦
石
，
可

以
成
就
「
法
性
之
佛
」
。
如
用
湛
然
自
己
的
話
說
，
也
就
是
「

衆
生
佛
性
，
豈
非
理
性
正
因
？
」
4

但
此
法
性
之
佛
是
就
「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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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所
謂
理
性
，
乃
指
性
地
「
理
」
上
擁
有
的
卻
未
曾
在
具

體
的
人
「
事
」
顯
示
之
意
，
也
隱
指
正
因
佛
性
是
有
普
遍
意
義

的
法
性
。
換
言
之
，
在
三
因
佛
性
中
，
草
木
瓦
石
雖
具
有
正
因

佛
性
，
卻
沒
有
緣
因
、
了
因
佛
性
。
這
是
由
於
正
因
佛
性
具
有

「
客
觀
」
普
遍
性
，
而
緣
因
、
了
因
佛
性
卻
是
「
主
觀
」
性
的

佛
性
，
可
以
成
就
的
是
「
覺
性
之
佛
」
。
這
一
點
我
們
也
可
以

從
三
因
佛
性
與
大
乘
三
德
相
應
中
看
出
來
，
正
因
與
法
身
相
應

、
緣
因
與
解
脫
相
應
、
了
因
與
般
若
相
應
，
解
脫
是
有
情
衆
生

才
會
有
的
理
想
目
標
或
者
想
法
，
般
若
是
有
情
衆
生
的
第
－
智

慧
，
二
者
明
顯
不
通
於
非
情
。
雖
說
到
正
因
佛
性
，
已
隱
含
緣

因
、
了
因
佛
性
於
其
中
，
但
既
分
爲
三
，
自
是
有
所
偏
重
，
爲

的
是
顯
示
正
因
，
緣
因
、
了
因
隱
而
不
說
。
退
一
步
說
，
即
使

是
天
臺
圓
教
寂
照
雙
泯
之
中
，
緣
因
、
了
因
二
者
亦
可
攝
及
草

木
瓦
石
，
三
因
等
於
一
因
，
但
仍
有
不
分
而
分
在
，
「
無
情
有

性
」
與
有
情
有
性
還
是
有
著
重
要
的
區
別
。

第
三
，
佛
性
的
含
義
，
據
隋
代
慧
遠
(
五
二

二1
五
九
二

《
大
乘
義
章
》
所
說
，
可
以
分
爲
能
知
性
、
所
知
性
兩
類
。

丶 道
空
」
的
意
義
而
言
，
並
不
是
說
草
木
瓦
石
自
身
能
顯
示
正
因

佛
性
而
爲
法
身
，
而
是
法
身
能
攝
及
草
木
瓦
石
，
且
在
「
中
道

空
」
的
狀
態
中
呈
現
出
來
，
與
有
情
衆
生
的
覺
悟
成
佛
不
能
等

同
。

能
知
性
，
是
指
眞
識
心
，
若
與
無
明
相
合
，
便
起
妄
知
；
遠
離

無
明
，
便
是
正
智
。
顯
然
，
所
謂
妄
知
、
正
智
、
無
明
之
類
，

惟
有
情
衆
生
才
有
，
按
慧
遠
的
話
說
，
是
「
局
在
衆
生
，
不
通

非
情
」
的
。
4

非
情
者
，
即
無
情
。
《
大
般
涅
槃
經
》
所
說
「

非
佛
性
者
，
所
謂

一
切
牆
壁
瓦
石
」
，
即
指
此
能
知
性
而

言

。
所
知
性
，
乃
指
如
法
性

(
d
h
a
r
m
t
a
)

、
實
相

(
d
h
a
r
m
t
a

,
b
h
u
t
a
-
t
a
t
h
a
t
a
)

、
盾
唇m
{、
吐g
界
、
竿R
－
羔
丞g
H、
中
＇
漳1(

m
a
d
h
y
a
m
a
-
p
r
a
t
i
p
a
d
)

、
彎
茘
際(
b
h
u
t
a
-
k
o
a
i
)

、

一
會
亞
諦
严

等
，
如
《
大
般
涅
槃
經
》
說
：
「
第
一
義
空
，
名
爲
佛
性
，
」

或
者
說
，
中
道
名
爲
佛
性
等
等
。
都
是
指
所
知
性
。
由
於
「
此

所
知
性
，
該
通
內
外
」
'
4

無
論
有
情
無
情
。
因
此
，
《
大
般

涅
槃
經
》
說
「
佛
性
如
虛
空
」
、
湛
然
所
謂
無
情
有
性
，
皆
指

所
知
性
。

一
般
人
執
著
佛
性
僅
局
限
於
有
情
衆
生
，
不
通
非
情

者
，
蓋
未
知
佛
性
的
所
知
性
這
一
層
，
因
而
受
到
湛
然
的
批
評

。
如
果
以
爲
「
無
情
有
性
」
，
亦
能
證
成
佛
陀
，
擴
大
了
成
佛

的
範
圍
，
又
是
錯
將
佛
性
的
所
知
性
當
作
能
知
性
來
理
解
的
緣

故
。

需
要
提
請
注
意
的
是
，
湛
然
之
所
以
強
調
「
無
情
有
性

」
，
又
不
作
能
、
所
的
區
分
，
以
致
令
人
「
惑
耳
驚
心
」
，
並

非
故
弄
玄
虛
，
而
是
因
爲
宗
派
門
戶
心
理
在
作
怪
，
爲
的
是
攻

駁
法
相
宗
「
五
姓
各
別
」
的
主
張
。
同
時
，
在
其
他
宗
派
面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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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
示
自
宗
的
稀
有
殊
勝
，
以
達
到
振
衰
起
弊
的
目
的
。
倘
若
直

截
了
當
地
指
出
佛
性
的
能
、
所
之
別
，
則
無
異
於
挑
明
「
無
情

有
性
」
惟
有
理
論
性
的
意
義
，
而
沒
有
實
際
(
修
行
實
踐
)
的

可
操
作
性
，
那
又
何
必
非
要
人
們
相
信
牆
壁
瓦
石
也
有
佛
性
呢

？
這
就
是
湛
然
撰
寫
《
金
剛
鉀
》
的
眞
正
用
意
所
在
，
而
不
是

像
他
自
己
所
說
的
「
示
迷
元
從
性
變
，
示
性
令
其
改
迷
」
云
云

雖
然
「
無
情
有
性
」
的
宣
導
，
並
無
助
於
修
行
實
踐
的
提

升
，
但
《
金
剛
鉀
》
一
文
的
理
論
價
值
依
然
存
在
，
這
是
學
界

已
形
成
的
普
遍
共
識
，
此
不
贅
述
。
從
南
北
朝
時
期
有
關
竺
道

生
「
闡
提
成
佛
」
問
題
的
探
討
，
到
湛
然
「
無
情
有
性
」
之
說

的
推
出
，
關
於
佛
性
問
題
的
討
論
，
至
此
終
於
降
下
了
帷
幕
。

但
這
並
不
說
明
「
無
情
有
性
」
一
定
是
佛
性
說
走
向
極
端
地
表

現
，
因
爲
從
時
間
上
說
，
有
關
佛
性
說
的
爭
論
前
後
延
續
達
數

百
年
之
久
，
期
間
出
現
過
兩
次
高
潮
：
一
次
是
南
北
朝
時
期
關

於
道
生
「
闡
提
成
佛
」
與
否
的
爭
論
；
－
次
是
唐
初
的
「
五
姓

各
別
」
與
「
一
性
皆
成
」
之
爭
。
然
而
，
早
在
湛
然
提
出
「
無

情
有
性
」
之
前
，
這
場
爭
論
已
由
慧
沼
的
《
能
顯
中
邊
慧
日
論

》
一
書
作
了
總
結
而
告
結
束
。
由
於
《
金
剛
銲
》
的
問
世
，
才

使
這
場
爭
論
又
得
以
繼
續
。
因
此
，
「
無
情
有
性
」
的
提
出
，

只
是
本
土
佛
性
說
發
展
的
餘
緒
，
不
是
高
潮
，
更
不
是
登
峰
造

再
說
，
《
金
剛
鉀
》
所
說
的
根
本
思
想
無
非
是
佛
性
與
眞

如
相
通
的
內
容
，
這
些
思
想
通
常
被
人
們
視
爲
屬
於
眞
如
方
面

討
論
的
範
圍
。
湛
然
出
於
振
興
天
臺
的
需
要
，
特
別
將
此
提
出

來
，
從
另

一
角
度
巧
妙
地
加
以
論
述
，
並
通
過
天
才
地
文

字
組

織
，
使
之
理
所
當
然
地
成
爲
佛
性
內
容
的

一
部
分
，
且
在
人
們

的
頭
腦
中
留
下
了
深
刻
的
印
象
，
以
致
引
起
後
人
(
包
括
學
者

在
內
)
的
曲
解
。

不
過
，
湛
然
爲
振
興
天
臺
而
獨
闢
蹊
徑
的
努
力
，
應
該
說

是
成
功
的
。
「
無
情
有
性
」
之
說
不
但
爲
長
達
幾
百
年
的
佛
性

說
之
爭
劃
上
了
圓
滿
的
句
號
，
而
且
也
對
後
世
產
生
了
重
要
的

影
響
。
比
如
，
後
期
禪
宗
慣
用
的
「
青
青
翠
竹
，
盡
是
法
身
．
＇

鬱
鬱
黃
花
，
無
非
般
若
。
」
即
是
其
流
亞
。
明
末
的
心
學
巨
擘

I

王
陽
明
(

-
四
七
二
上
五
二
九
)
也
是
其
中
之

一
。
他
曾

說
：

人
的
良
知
就
是
草
木
瓦
石
的
良
知
，
若
草
木
瓦
石

無
人
的
良
知
，
不
可
以
鳥
草
木
瓦
石
矣
。
豈
唯
草

木
瓦
石
爲
然
，
天
地
無
人
的
良
知
，
亦
不
可
以
烏

4 

天
地
矣
。
4

這
裡
的
「
良
知
」
已
有
類
似
於
「
眞
如
」
的
含
義
，
其
「

遍
在
」
的
意
味
，
也
頗
與
莊
子
所
言
「
道
」
無
所
不
在
的
性

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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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
下
。

學
研
究
)

質
相
同
：
「
在
縷
蟻
」
、
「
在
姊
稗
」
、
「
在
瓦
壁
」
、
「
在

屎
溺
」
。
湛
然
的
「
佛
性
遍
在
」
思
想
雖
自
認
導
源
於
《
大
般

涅
槃
經
》
的
「
佛
性
如
虛
空
」
一
語
，
但
這
只
是
問
題
的
一
個

方
面
，
恐
怕
與
莊
子
的
「
道
」
以
及
前
文
所
引
《
絕
觀
論
》
中

的
「
道
」
也
是
少
不
了
瓜
葛
的
。
不
過
，
王
陽
明
的
思
想
多
與

禪
宗
的
影
響
有
關
，
學
界
已
有
不
少
的
論
述
，
而
與
天
臺
思
想

有
染
，
似
乎
鮮
有
人
及
此
。
其
實
，
這
也
是
很
正
常
的
。
一
位

出
入
佛
老
有
年
的
儒
者
，
豈
能
僅
接
受
一
宗
洗
禮
而
不
他
顧
？

至
於
說
側
重
點
不
同
倒
是
可
以
理
解
的
°
(
全
文
完
)

＊
現
任
職
上
海
社
會
科
學
院
哲
學
所
，
中
國
哲
學
研
究
室
主
任

。
本
文
特
感
謝
夏
金
華
教
授
，
授
權
轉
載
其
著
作
＾
隋
唐
佛

(
1
\
Q一
三
，
繁
體
版
)
第
四
章
，
簡
體
版
已
由

上
海
社
會
科
學
院
出
版
社
出
版
。

3
3
任
繼
愈
主
編
＾
中
國
哲
學
發
展
史
·
隋
唐
卷
)
'
人
民
出
版

社
，
一
九
九
四
年
版
，
第
一
六
七
、
一
七
二
頁
。

3
4
馮
友
蘭
＾
中
國
哲
學
史
)
下
冊
，
華
東
師
大
出
版
社
，
二

O
0
0
年
版
，
第
一
七
九
頁
。

3
5
＾
大
乘
玄
論
)
卷
三
，
＾
大
正
藏
)
第
四
十
五
卷
，
第
四
O

註
釋
：

3
6^

大
乘
玄
論
v
卷
三
'
^
大
正
藏
v
第
四
十
五
卷
，
第
四

O

頁
下
。
關
於
吉
藏
這
一
思
想
的
研
究
，
可
參
看
日
本
學
者
末

光
愛
正
＾
吉
藏
S

成
佛
不
成
佛
觀

V
(
－
)
、
U
-
)
、
(

三
)
、
(
四
)
、
(
五
)
、
(
六
)
、
(
七
)
。
(
＾
駒
澤

大
學
佛
教
學
部
論
集

v
第
十
八
1

二
十
一
號
、
＾
駒
澤
大
學

佛
教
學
部
硏
究
紀
要

v
第
四
十
五

1

四
十
八
號
，
駒
澤
大
學

佛
教
學
部
，
昭
和
六
十
二
年
＿
平
成
二
年
)

3
7
＾
神
會
語
錄v
卷
一
，
胡
適
校
敦
煌
唐
寫
本
＾
神
會
和
尚
遺

集
V
，
上
海
亞
東
圖
書
館
一
九
三

0
年
印
行
本
，
第
一
三
九

頁
。

3
8
＾
華
嚴
經
探
玄
記v
卷
十
六
，
＾
大
正
藏
v
第
三
十
五
卷
，

第
四

0
五
頁
下
1

四

O
六
頁
上
。

3
9據
＾
涅
槃
經
v
義
，
三
因
佛
性
與
「
三
德
秋
密
藏
」
相
應
。

緣
因
與
解
脱
相
應
，
了
因
與
般
若
相
應
，
正
因
與
法
身
相
應

4
0^
金
剛
鋅
)
'
＾
大
正
藏
)
第
四
十
六
卷
，
第
七
八
一
頁
中
。

4
1
＾
大
乘
義
章
)
卷
一
，
＾
大
正
藏
)
第
四
十
四
卷
，
第

四
七
二
頁
下
。

卫
＾
大
正
藏v第
四
十
四
卷
，
第
四
世
一
頁
下
。

4
3
＾
金
剛
鋅V
'

＾
大
正
藏v
第
四
十
六
卷
，
第
七
八
二
頁
下
。

4
4^
傳
習
錄
v
下
，
＾
王
陽
明
全
集
v
卷
三
，
第
－

O
七
頁
。


